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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_E6_B2_88_E

9_98_B3_E5_8C_96_E5_c73_115600.htm 一、报考条件 报考人

员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品德良好，遵纪守法，身体健康

，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勤奋学习，努力攀登科学高

峰，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方可报考：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

届本科毕业生； 2.本科毕业的在职人员，或具有二年以上实

际工作经验的同等学力者，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67年9月以

后出生）。经单位推荐的本单位在职人员报考委托培养的考

生，可不受年龄限制。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体检标准

。 二、报名手续 报名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相结合方式，

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时间均为国家统一规定的时间。校外考

生可在各市招考办或在读学校报名，校内考生报名时间同上

，报名地点为铁西区招考办。在当地报名点报名，按当地招

办规定的数额交报名费，领取有关材料。应届考生报名时须

持学生证、身份证；非应届考生须持身份证到指定地点报名

。 考生填写报考材料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填写项目应与

网报打印表格一致； 2.同等学力人员应按要求如实填写学习

情况并提供真实材料； 三、招生说明 1.2007年我校有2个一级

学科，23个二级学科、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预计招生数

为230余人，具体招生数以国家下达的招生规模为准。 2.考试

科目中政治、外国语和数学（含数一、数二、数四）由国家

教育部统一命题。其中政治、外国语满分为100分，数学满分

为150分。 3.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由我校自行命题，满分

为150分。 4.“外国语语种”为应试语种，若在专业目录中列



出几种供您选择，请务必在报考登记表的有关栏目内注明您

应试的语种，否则一律以英语作为应试语种。 5.专业目录内

有些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考试科目的，请

考生在报名表有关栏目内写明所选择的一种考试科目，否则

由我校招办确定。 6.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考生，若初试达

到国家最低分数线要求，须加试（笔试）所报考专业两门本

科主干课程，加试合格后，方可进行复试。 7.为了方便我校

同考生联系，请将本人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姓名、联

系电话等在登记表上填写清楚，同时必须随报考材料附三枚

标准信封，并付足邮资，供寄发准考证、成绩单及复试通知

书等使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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